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规范性文本

一、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申报审批表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制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申请提交材料
1.房屋征收申请书

2.建设项目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证明文件（发展改革部门出具）

3.建设项目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证明文件（国土资源部门出具）

4.建设项目符合城乡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的证明文件（城乡规划部门出具）

5.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旧城区改建项目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的证明文件（市、县级人大或其常委会审议同意）

6.旧城区改建的，需出具房屋所有权总面积超过三分之二且总户数超过三分之二的房屋所有权人明确同意改建的证明材料

7.经征求公众意见后确定的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8.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

9.征收补偿费用到位资金证明（财政部门或金融机构出具）

10.旧城区改建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被征收人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补偿协议户数达到规定比例的证明材料

11.安置房房源相关材料证明

12.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申报审批表

（一）房屋征收概况表

	建设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目的
	

	拟征收房屋范围
	东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建设项目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证明文件文号
	

	建设项目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证明文件文号
	

	建设项目符合城乡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的证明文件文号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旧城区改建项目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的证明文件文号
	

	房屋征收补偿资金证明材料
	

	对房屋征收范围内的房屋调查登记结果概况

	           产别

项目    
	 公产
	 私产
	合计

	户数（户）
	
	
	

	房屋建筑面积 （平方米）
	
	
	

	按

房

屋

用

途

分

类
	住宅
	户数
	
	
	

	
	
	面积
	
	
	

	
	商业
	户数
	
	
	

	
	
	面积
	
	
	

	
	办公用房
	户数
	
	
	

	
	
	面积
	
	
	

	
	生产用房
	户数
	
	
	

	
	
	面积
	
	
	

	
	其它用房
	户数
	
	
	

	
	
	面积
	
	
	

	调查结果在房屋征收范围公示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对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情况（含公示）
	

	房屋征收部门
	
	法定代表人
	
	单位地址
	

	征收实施单位
	
	负责人
	
	经办人电话
	


（二）国有土地上被征收房屋分户调查登记表

                                             项目编号：

	序号
	所属行政区域
	房屋门牌号
	房屋产权证号
	产权人（含共有权人）
	使用人
	抵押权人
	被征收房屋基本情况
	未经产权登记的建筑物情况

	
	
	
	
	姓名
	住址
	电话
	姓名
	住址
	电话
	姓名
	住址
	电话
	建筑面积（m²）
	房屋结构
	使用性质
	

	
	
	
	
	
	
	
	
	
	
	
	
	
	
	
	
	

	
	
	
	
	
	
	
	
	
	
	
	
	
	
	
	
	

	
	
	
	
	
	
	
	
	
	
	
	
	
	
	
	
	


       房屋征收部门或征收实施单位负责人：                   征收工作人员：                        

（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工作人员登记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或职称
	培训合格证编号
	所在单位名称
	备注

	
	
	
	
	
	
	
	

	
	
	
	
	
	
	
	

	
	
	
	
	
	
	
	

	
	
	
	
	
	
	
	

	
	
	
	
	
	
	
	

	
	
	
	
	
	
	
	

	
	
	
	
	
	
	
	

	
	
	
	
	
	
	
	

	
	
	
	
	
	
	
	

	
	
	
	
	
	
	
	

	
	
	
	
	
	
	
	

	
	
	
	
	
	
	
	

	
	
	
	
	
	
	
	

	
	
	
	
	
	
	
	

	
	
	
	
	
	
	
	


（四）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论证及征求意见情况表  
	项

目

基

本

情

况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总 户 数

（      户）
	住宅
	       户
	总建筑面积 

（      m²） 
	住宅
	        m²

	
	
	非住宅
	       户
	
	非住宅
	        m²

	方

案

论证公

布

情

况
	参与论证部门及人员
	

	
	方案论证结果
	

	
	方案公布日期
	
	征求意见期限
	

	方

案

征

求

意

见

情

况
	征求意见结果
	

	
	方案修改情况
	

	
	修改方案公布情况
	

	
	房屋征收部门
	       （盖章） 

年    月    日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五）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情况表

	项

目

基

本

情

况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总 户 数

（      户）
	住宅
	         户
	总建筑面积 

（      m²） 
	住宅
	       m²

	
	
	非住宅
	         户
	
	非住宅
	       m²

	社

会

稳

定

风

险

评

估

结

果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内容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论
	

	
	评估人员   （签字）
	                                           年    月    日

	
	房屋征收部门
	           （盖章） 

年    月    日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六）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审批表

	审

查

意

见
	市、县级房屋征收部门经办人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市、县级房屋征收部门科室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县级房屋征收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审批

意

见
	市、县级人民政府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上级房屋征收部门备案情况
	          盖章：

                 年    月    日


二、旧城区改建项目房屋所有权人征求意见表

尊敬的住户：

为切实改善您居住的生活环境，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城市整体功能，       市（县）政府拟启动     旧城区改建项目。现请您提供拟改造房屋的有关情况并填报您的改建意愿。

感谢您的大力支持！

	所有权人姓名
	房屋地址
	房屋类型
	房产类别
	房屋性质
	房屋结构
	使用情况
	所有权

建筑面积（㎡）
	是否同意改建与征收
	安置意向

	
	
	平 房□

楼 房□
	直管公产□

单位产权□

私    产□

无    证□
	住  宅□

非住宅□

其  他□
	木结构□

砖  木□

砖  混□

框  架□

其  他□
	自 住□

出 租□
	
	同  意□

不同意□
	产权调换□

货币补偿□

	备注
	


说明：请您按实际情况在调查栏内的“□”中划“√”。不同意改建的，请在“备注”中简要说明理由。

                                                                                                房屋所有权人签字： 

年      月    日

三、房屋征收暂停办理相关手续通知
房征暂停(      )第      号

各相关部门 ：

因            项目建设（或旧城区改建）需要征收房屋，经      人民政府审查，下列房屋拟列入房屋征收范围：

                                                                         。

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请暂停办理上述范围内的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及其附属物和改变房屋、土地用途等手续。

暂停办理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特此通知。

房屋征收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四、关于公布     项目房屋征收范围的公告
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有关规定，经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现将            项目拟征收房屋范围公告如下：

房屋征收范围：                                                      

二、禁止实施的行为及法律后果：

自房屋征收范围公布之日起，不得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实施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及其附属物和改变房屋、土地用途等行为；违反规定实施的部分，不予补偿。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不增加补偿：（一）房屋转让、分割、赠与；（二）新增、变更工商营业登记；（三）迁入户口或者分户；（四）其他为增加补偿费用实施的不当行为。 
特此公告。

房屋征收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五、XXX市（州）、县（市、区）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书

征决字[      ]第   号   

因                项目建设（或旧城区改建）需要，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现决定对下述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实施征收。

一、房屋征收范围：东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
    二、房屋征收目的：                                                           

三、房屋征收部门：                  。

四、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

五、补偿协议签约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六、被征收人对本征收决定不服的，可在本决定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                （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人民政府（盖章）    

                                                       年    月   日

      六、XX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关于     项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公告

（第   号）

因         项目建设（或旧城区改建）需要，XX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书》（征决字[      ]第   号），决定对下述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实施征收。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建设项目名称：                                                          
二、房屋征收范围：东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

三、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详见附件。

四、补偿协议签约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被征收人应当在签约期限内与房屋征收部门签订补偿协议，腾空并交付房屋。

五、房屋征收部门：                                                           
六、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七、征收工作人员名单：                                                       

八、房屋征收现场办公地址：          办公电话：         投诉电话：             

九、因国有土地上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十、被征收人如不服《房屋征收决定书》（征决字[      ]第   号），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向                （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附：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人民政府（盖章）   

                                                         年    月   日

            七、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流程



 





                               


                        提出房屋征收申请








      市、县级政府核定房屋征收范围，房屋征收部门公布房屋征收范围





房屋征收部门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相关手续





对房屋调查登记，调查结果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公示，公示期不少于7日。对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认定和处理结果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公示，公示期不少于7日





将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情况和根据意见修改后的征收补偿方案及时公布





半数以上被征收人有异议、政府组织听证会，并根据听证会情况修改征收补偿方案








房屋征收部门拟定征收补偿方案、报市、县级政府，政府组织审核论证征收补偿方案，公布征收补偿方案，征求公众意见（征求意见期限不少于30日）








实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征收补偿费用足额到位、专户存储、专款专用





确定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向房屋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





评估机构对被征收房屋价值进行评估，提供分户的初步评估结果，房屋征收部门公示分户的初步评估结果，公示期不少于7日





房屋征收部门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








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被征收人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











征收决定涉及被征收人数量较多的，由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市、县级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并公告








旧城区改建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补偿协议户数达到规定比例的





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








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政府作出补偿决定并公告





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搬迁的








签约期限内未达成补偿协议或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





房屋征收部门完成对被征收人的补偿，被征收人完成搬迁事项





按征收补偿方案订立补偿协议








评估机构出具被征收房屋整体评估报告和分户评估报告





投票或摇号、抽签等方式确定评估机构








15日内协商不成 











被征收人协商选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





市、县级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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